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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控)係97年1月1日依金融控股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由臺灣銀行(股)公司(下稱臺灣銀行)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為政府100%持有之金融控股公司。目前臺灣金控計有臺灣銀行、臺灣銀行人壽保險(股)公司(下稱臺銀人壽)及臺灣銀行綜合證券(股)公司(下稱臺銀證券)等3家子公司。臺灣金控114年度預算案於「合併損益預計表」編列營業收入3,443億9,857萬4千元、營業成本2,962億9,940萬7千元及營業費用284億4,253萬元，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及費用後，營業利益為196億5,663萬7千元；另加減營業外收入、營業外費用及所得稅費用後，預計本期淨利為114億8,647萬元，較113年度預算數增加淨利14億8,852萬8千元(增幅14.89%)。謹就臺灣金控及所屬臺灣銀行114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278299520][bookmark: _Toc181611969]一二、經管多處文化資產建物，允宜妥適規劃辦理相關招租作業，俾兼具文化資產保護與活化再利用效益
臺灣銀行114年度預算案於「營業收入-其他營業收入」之「什項營業收入」科目編列6億745萬9千元，較113年度預算5億6,060萬8千元增加4,685萬1千元，增幅8.36%，主要係不動產及賸餘行舍出租之租金收入。經查：
(一)所經管文化資產，多為無償使用
按臺灣銀行之前身「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創立於1899年，1946年改組為臺灣銀行，其經營歷史悠久，部分所管建物屬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稱文資法)規範之文化資產，應依法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又據該行114年度預算案所載，對於所管文化資產研議以徵選經營團隊出租方式或配合地方政府政策予以活化運用；另篩選適當標的供文化資產容積移入，俾提高不動產運用效益。該行截至113年8月底止，所管文化資產計有15處，包括：國定古蹟(2處)、市定古蹟(6處)及歷史建築(7處[footnoteRef:1])等，主要使用方式為該行使用、無償借用、有償出租及修復中等類型(詳表1)。 [1: 其中包含文化景觀1處。] 

表1 截至113年8月底止臺灣銀行所經管文化資產之使用情形一覽表
	項次
	建築名稱
	縣市地
	資產類型
	目前使用方式
	有/無償

	1
	大同之家(含網球場)
	臺北市
	國定古蹟
	借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無

	2
	自由之家暨附屬建物
	臺北市
	國定古蹟
	借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無

	3
	臺灣銀行
	臺北市
	市定古蹟
	該行辦公廳舍
	無

	4
	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臺北市
	市定古蹟
	該行辦公廳舍
	無

	5
	北投臺灣銀行舊宿舍
	臺北市
	市定古蹟
	該行員工潛能推展中心
	無

	6
	天母白屋
	臺北市
	市定古蹟
	出租使用[footnoteRef:2] [2: 該處於111年底辦理公開標租並完成開決標及議約程序，俟由取得承租權廠商將「再利用計畫」提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審議，因該計畫擬訂階段，頃配合該局建議執行補充古蹟原「調查研究」部分內容後，續依規定程序提報審議。因仍未正式核准使用，尚無租金收入。] 

	無

	7
	前南菜園日式宿舍
	臺北市
	市定古蹟
	修復中
	無

	8
	淡水臺灣銀行日式宿舍
	新北市
	市定古蹟
	修復中
	無

	9
	臺灣銀行礁溪訓練中心
	宜蘭縣
	歷史建築
	該行員工潛能發展中心
	無

	10
	臺灣銀行中興新村分行
	南投縣
	歷史建築
	該行辦公廳舍
	無

	11
	臺灣銀行宜蘭分行
	宜蘭縣
	歷史建築
	借予宜蘭縣政府作為宜蘭美術館使用
	無

	12
	臺灣銀行高雄分行
	高雄市
	歷史建築
	該行辦公廳舍
	無

	13
	臺灣銀行彰化日式宿舍群
	彰化縣
	歷史建築
	修復中
	無

	14
	高雄市舊三和銀行
	高雄市
	歷史建築
	出租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有[footnoteRef:3] [3: 該處113年度應收租金84萬7千元，截至113年8月底止實際已收租金56萬4千元。] 


	15
	陽明山美軍俱樂部、福利社及部分山仔后美軍宿舍歷史建築，餘房地屬文化景觀
	臺北市
	歷史建築及文化景觀
	公益使用及出租使用[footnoteRef:4] [4: 目前使用除2棟留做管理站及選定1棟自行修繕提供導覽、文藝、展覽活動等公益使用外，其餘以出租主要供住家及部分商業使用。] 

	有[footnoteRef:5] [5: 該處113年度應收租金8,138萬7千元，截至8月底止實際已收租5,369萬5千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7,990萬元。]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提供。
(二)部分文化資產規劃委外活用，允宜遵循文資法妥適辦理招租作業
據該行說明前揭文化資產刻正辦理出租使用者，包括：
1.北投舊宿舍房地：該處自111年5月20日上網公告辦理招租，招租期間有多組潛在經營者表達：「囿於古蹟係木構造不能使用明火、浴廁數量不足等，可利用方式受限，且木構造建築日常管理維護負擔較重」，故影響投標意願。經該行2度參考建議事項調整招租條件(如調降租金、延長免計租金期等)，惟截至112年底止尚未完成招租作業。
2.原陽明山美軍眷舍C-2區3棟及美軍聯誼社房地：該處自102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止(為期10年)，無償借予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代管，借用期間之維護、修繕、經營管理所支費用、使用他人土地須支付使用對價或相關費用、地價稅及房屋稅等費用均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負擔。112年9日30日借用期滿後，該行己收回自行管理，目前全區除2棟留作管理站及選定1棟自行修復作為美軍宿舍群導覽等公益使用外，餘均對外招租，主要出租供住家及部分供商業使用。
鑒於該行經館多處文化資產建物，除自行使用與無償借與其他公務機關使用外，另部分供出租使用，允宜積極辦理相關銜接作業，俾該等文化資產均可於符合文資法規範下充分使用；又持續辦理招標作業未果之北投舊宿舍房地，亦須衡酌文化資產之保護及推廣價值，妥適規劃招租條件，期出租使用能兼具文化資產保護與活化再利用效益；另所管多處修復中之文化資產，可預做相關活化使用之籌謀，俾極大化文化資產之運用價值。
綜上，臺灣銀行經管多處文化資產建築，除自行使用與無償借用外，亦供出租使用。目前該行刻正辦理部分文化資產建物之招租作業，允宜於符合文資法規範下儘早完成租用程序；另部分可規劃再利用之文化資產建物，亦宜積極推進相關管理與使用，以提高文化資產之多元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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